
关于调整部分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审批权限的

通 知

各县渊市冤区人民政府尧市直相关部门院
为进一步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袁优化我市营商环境袁提升基层办

事能力袁提高企业群众办事效率遥经征求部门意见袁市野一件事一次
办冶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袁 决定调整市本级政务服务事项
12项渊详见附件 1冤至各县渊市冤区遥同时袁市野一件事一次办冶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集整理了部分县渊市冤区 2020年度放权尧赋权
情况渊详见附件 2冤袁供其他县渊市冤区参考遥

各县渊市冤区尧市直相关部门要认真做好事项下放的衔接和落

株一改办也2020页 15号

株洲市 野一件事一次办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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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办公室

实工作袁明确责任主体袁完善监管措施袁优化办事流程袁市直部门要
加强对县渊市冤区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和培训袁各县渊市冤区责任主
体部门要选配精干人员做好承接工作袁确保权力事项放得下尧接得
住尧管得好遥 要加大宣传袁强化政策解读袁做好审管联动袁确保工作
落实到位遥

附件院1. 叶株洲市本级下放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曳曰
附件院2. 部分县渊市冤区叶2020年度放权尧赋权情况统计表曳遥

株洲市野一件事一次办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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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20
20
年
度
株
洲
市
市
本
级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下
放
目
录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事
项

类
型

行
使

层
级

责
任

主
体

赋
权

方
式

下
放

层
级

直
接

下
放

委
托

下
放

县
（

市
）

、
区

县
（

市
）

1
前

期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

临
时

管
理

规
约

、
承

接
查

验
情

况
备

案
4
3
1
0
1
7
0
3
6
W
0
Y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市
级

^
县

级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

人
民

防
空

办
公

室
）

√
√

2
前

期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招

投
标

备
案

4
3
1
0
1
7
2
9
2
W
0
0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市
级

^
县

级
√

√

3
前

期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

临
时

管
理

规
约

备
案

4
3
1
0
1
7
0
3
6
W
0
1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市
级

^
县

级
√

√

4
对

物
业

承
接

查
验

中
发

生
的

争
议

的
调

解
4
3
1
0
1
7
2
3
1
W
0
0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市
级

^
县

级
√

√

5
前

期
物

业
承

接
查

验
情

况
备

案
4
3
1
0
1
7
0
3
6
W
0
2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市
级

^
县

级
√

√

6
经

营
高

危
险

性
体

育
项

目
许

可
0
0
0
1
3
3
0
0
2
0
0
0

行
政

许
可

省
级

^
市

级
^
县

级
市

文
旅

广
体

局
√

√

7
固

体
废

物
申

报
登

记
确

认
0
0
0
7
1
6
0
0
7
0
0
0

行
政

确
认

省
级

^
市

级
^
县

级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
√

8
危

险
废

物
转

移
联

单
管

理
4
3
1
0
1
6
0
5
1
W
0
0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市
级

√
√

9
临

时
占

用
街

道
两

侧
和

公
共

场
地

许
可

4
3
0
1
1
7
0
5
9
W
0
0

行
政

许
可

市
级

^
县

级
城

市
执

法
监

督
管

理
局

√
√

1
0

成
品

油
零

售
经

营
企

业
年

检
4
3
1
0
2
1
0
0
3
W
0
0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市
级

^
县

级
市

商
务

粮
食

局
√

√

1
1

对
社

会
福

利
机

构
变

更
章

程
、

名
称

、
服

务
项

目
和

住
所

的
审

批
及

更
换

主
要

负
责

人
的

备
案

0
0
0
7
1
1
0
0
9
0
0
0

行
政

确
认

省
级

^
市

级
^
县

级

市
民

政
局

√
√

1
2

养
老

机
构

备
案

0
0
1
0
1
1
0
0
3
0
0
0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省
级

^
市

级
^
县

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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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芦
淞

    区
20

20
年

度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赋

权
情

况
统

计
表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事
项

编
码

事
项

类
型

赋
权

行
使

层
级

（
乡

镇
（

街
道

、
村

（
社

区
）

）
备

注

1
孤
儿
基
本
生
活
费
申
请
审
批

43
20
11
70
5W
00

公
共

服
务

镇
（

街
道

）
、

村
（

社
区

）
服

务
前

移

2
基
本
养
老
服
务
补
贴
发
放

43
20
11
10
4W
00

公
共

服
务

镇
（

街
道

）
服

务
前

移

3
特
困
人
员
认
定

00
07
11
01
10
00

行
政
确
认

镇
（

街
道

）
、

村
（

社
区

）
服

务
前

移

4
高
龄
津
贴
发
放

43
20
11
10
1W
00

公
共

服
务

镇
（

街
道

）
、

村
（

社
区

）
服

务
前

移

5
百
岁
老
人
长
寿
保
健
补
贴
发
放

43
20
11
10
5W
00

公
共

服
务

镇
（

街
道

）
服

务
前

移

6
残
疾
人
两
项
补
贴
发
放

43
20
11
20
5W
00

公
共

服
务

镇
（

街
道

）
服

务
前

移

7
再
生
育
许
可

43
01
23
06
8W
00

行
政

许
可

镇
（

街
道

）
、

村
（

社
区

）
服

务
前

移

8
老
年
人
优
待
证
办
理

43
20
23
10
7W
00

公
共

服
务

村
（

社
区

）
服

务
前

移

9
资
助
贫
困
残
疾
人
家
庭
无
障
碍
改
造

43
20
99
N0
1W
00

公
共

服
务

镇
（

街
道

）
服

务
前

移

1
0

残
疾
人
机
动
车
轮
椅
车
燃
油
补
贴

43
20
99
M0
2W
00

公
共

服
务

镇
（

街
道

）
服

务
前

移

1
1

残
疾
人
基
本
康
复
服
务

43
20
99
G0
1W
00

公
共

服
务

镇
（

街
道

）
服

务
前

移

1
2

残
疾
人
就
业
培
训

43
20
99
I0
4W
00

公
共

服
务

镇
（

街
道

）
服

务
前

移

1
3

残
疾
人
大
学
生
、
高
中
生
及
贫
困
残
疾
人
家

庭
子
女
大
学
生
、
高
中
生
资
助

43
20
99
H0
1W
00

公
共

服
务

镇
（

街
道

）
服

务
前

移

1
4

残
疾
儿
童
康
复
救
助

43
20
99
G0
2W
00

公
共

服
务

镇
（

街
道

）
服

务
前

移

1
5

残
疾
人
托
养
服
务

43
20
99
J0
1W
00

公
共

服
务

镇
（

街
道

）
、

社
区

服
务

前
移

1
6

免
费
公
交
卡
代
办
申
请

无
码

镇
（

街
道

）
服

务
前

移
（

业
务

办
理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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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
陵

市
 2

02
0年

度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赋

权
情

况
统

计
表

序
号

事
项

名
称

事
项

编
码

事
项

类
型

赋
权

行
使

层
级

（
乡

镇
（

街
道

、
村

（
社

区
）

）
备

注

1
流

动
人

口
婚

育
证

明
4
3
0
7
9
9
0
1
6
W
0
0

行
政

确
认

村
（

社
区

）

2
公

民
基

本
户

籍
信

息
查

询
服

务
4
3
2
0
0
9
1
0
5
W
0
0

公
共

服
务

派
出

所

3
开

具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重
号

、
错

号
证

明
4
3
2
0
0
9
1
0
6
W
0
0

公
共

服
务

派
出

所

4
无

犯
罪

记
录

证
明

4
3
2
0
0
9
3
0
5
W
0
0

公
共

服
务

派
出

所

5
亲

属
关

系
证

明
4
3
2
0
0
9
3
0
3
W
0
0

公
共

服
务

派
出

所

6
捡

拾
弃

婴
（

儿
童

）
报

案
证

明
4
3
2
0
0
9
3
0
4
W
0
0

公
共

服
务

派
出

所

7
被

拐
儿

童
身

份
证

明
4
3
2
0
0
9
3
0
1
W
0
0

公
共

服
务

派
出

所

8
非

正
常

死
亡

证
明

4
3
2
0
0
9
3
0
2
W
0
0

公
共

服
务

派
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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